
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

们作为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

会议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及增资的议案 

鉴于标的公司尚处于项目建设期，未开展实际运营，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价

格按 1元/出资额的价格确定，系由交易各方在公平、自愿、平等、市场化的原则

下经过充分协商最终确定的，公司与交易各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履

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一致同意上述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及增资的事项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张利军   周献慧   方国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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